
股票简称：大亚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１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债券简称：

１０

大亚债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２０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１０

大亚债”

票面利率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是否调整利率：上调

８０

个基点至

６．３０％

２．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３．

回售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

４．

回售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５．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风险提示：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１０

大亚债”。 截至本

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１０

大亚债”的收盘价为

１００．２０

元

／

张，高于回售价格。 投资者参与回售

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告的《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０１０

年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简称“

１０

大亚债”）在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

上调票面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

５．５０％

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

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投资者有权选择在“

１０

大亚债”存续期的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

“

１０

大亚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现将发行人是否行使上调“

１０

大亚债”票面利率选择权事宜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

１０

大亚债”基本情况及利率调整事项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１０

年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１０

大亚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２０

４．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期，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票面金额：

１００

元

７．

票面利率：

５．５０％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

１０

大亚债”存续期限的第

３

年末上调债券

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８．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９．

信用级别：

２０１２

年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

１０

大亚债”进行跟踪评级，维持“

１０

大

亚债”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１０．

上市时间和地点：“

１０

大亚债”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１．

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１２．

利率调整：在“

１０

大亚债”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８０

个基点到

６．３０％

，在“

１０

大亚债”存续期后

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利率保持

６．３０％

。

二、“

１０

大亚债”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

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２．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

１０

大亚

债”。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０

大亚债”的收盘价格为

１００．２０

元

／

张，高于回售

价格。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３．

回售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４．

回售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 以

１０

张（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

回售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５．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

能撤销。 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６．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

不回售，同意继续持有“

１０

大亚债”。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２．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期间利息，利率为

５．５０％

。

付息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

１０

大亚债”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５５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

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４４

元；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

手派发利息为

４９．５

元。

３．

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１０

大亚债”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

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登记日的交易

“

１０

大亚债”在回售登记日将继续交易。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次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次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

本次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

列示的表格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

１０

大亚债”回售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江苏省丹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陵西路

９５

号

联系人：左军

电话：

０５１１－８６９２１５２５

传真：

０５１１－８６９８１２３４

邮政编码：

２１２３００

２．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２１

楼

联系人：车军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４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７１３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一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如有）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国（地区）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张）

应纳所得税金额（人民币：元）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300170

证券简称：汉得信息 公告编号：

2013-002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9:00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科苑路

151

号

4

楼公司会议室。

（三）网络投票时间：

2013

年

1

月

9

日

-1

月

1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10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9

日

15

：

00

至

2013

年

1

月

10

日

15

：

00

。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二、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5,484,997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9.0227%

，其中：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4,418,

0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3868%

；

（二）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

1,066,9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358%

；

（三）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建震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保荐机构代表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

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 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5,484,997

股， 其中同意

64,450,198

股，占

98.4198%

；反对

1,001,399

股，占

1.5292%

；弃权

33,400

股，占

0.0510%

；

2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种类和数量

表决结果： 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5,484,997

股， 其中同意

64,450,198

股，占

98.4198%

；反对

1,001,399

股，占

1.5292%

；弃权

33,400

股，占

0.0510%

；

3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 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5,484,997

股， 其中同意

64,450,198

股，占

98.4198%

；反对

1,001,399

股，占

1.5292%

；弃权

33,400

股，占

0.0510%

；

4

、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限制性股票锁定期

表决结果： 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5,484,997

股， 其中同意

64,450,198

股，占

98.4198%

；反对

1,001,399

股，占

1.5292%

；弃权

33,400

股，占

0.0510%

；

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 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5,484,997

股， 其中同意

64,450,198

股，占

98.4198%

；反对

1,034,799

股，占

1.5802%

；弃权

0(

零

)

股，占

0.0000%

；

6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及考核条件

表决结果： 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5,484,997

股， 其中同意

64,450,198

股，占

98.4198%

；反对

1,001,399

股，占

1.5292%

；弃权

33,400

股，占

0.0510%

；

7

、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

表决结果： 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5,484,997

股， 其中同意

64,450,198

股，占

98.4198%

；反对

1,001,399

股，占

1.5292%

；弃权

33,400

股，占

0.0510%

；

8

、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的程序

表决结果： 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5,484,997

股， 其中同意

64,450,198

股，占

98.4198%

；反对

1,001,399

股，占

1.5292%

；弃权

33,400

股，占

0.0510%

；

9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

表决结果： 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5,484,997

股， 其中同意

64,450,198

股，占

98.4198%

；反对

1,001,399

股，占

1.5292%

；弃权

33,400

股，占

0.0510%

；

10

、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表决结果： 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5,484,997

股， 其中同意

64,450,198

股，占

98.4198%

；反对

1,001,399

股，占

1.5292%

；弃权

33,400

股，占

0.0510%

；

（二）审议通过《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

201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

激励计划的以下事宜：

1

、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2

、授权董事会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

进行相应的调整；

3

、授权董事会在授予日后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全部事宜；

4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和解锁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5

、授权董事会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的全部

事宜；

6

、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出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列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

更、终止情况时，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7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发生了派发现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影响公司总

股本数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

法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8

、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必需的全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

易所提出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

资本的变更登记等；

9

、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

表决结果： 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5,484,997

股， 其中同意

64,450,198

股，占

98.4198%

；反对

1,001,399

股，占

1.5292%

；弃权

33,400

股，占

0.0510%

；

（三）审议通过《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

表决结果： 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5,484,997

股， 其中同意

64,450,198

股，占

98.4198%

；反对

1,001,399

股，占

1.5292%

；弃权

33,400

股，占

0.051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指派梁志强律师、王向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

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

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收入（万元）

１５２

，

９２１．７７ １７７

，

５１１．９８ －１３．８５％

营业利润（万元）

５１

，

６７３．５９ ６９

，

７０３．８９ －２５．８７％

利润总额（万元）

５１

，

４２８．７９ ７０

，

３５７．３４ －２６．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４０

，

６８２．９１ ５６

，

２７１．３８ －２７．７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 ０．２９ －２７．７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７４％ ３．８０％

减少

１．０６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万元）

２

，

２８８

，

２６９．７９ ２

，

２５９

，

７０７．１９ １．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者权益（万元）

１

，

４９４

，

５０５．２５ １

，

４７９

，

９１９．０１ ０．９９％

股本（万元）

１９６

，

４１０．００ １９６

，

４１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７．６１ ７．５３ １．０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我国证券市场总体呈现震荡调整的走势，沪深两市股票基金交易总量和股票

融资总额与上年相比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导致公司经纪和投行两大主营业务实现收入有较

大幅度的减少。 虽然公司加大业务创新和转型的力度，积极调整自营投资结构，增加固定收益

产品的投资规模，努力控制费用支出，增加了部分收入，减少了一定开支，但仍难以抵减经纪和

投行两业务的减收因素，从而导致公司经营效益同比有所降低。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及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关于核准国元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的批复》（皖证监函字〔

２０１２

〕

３４０

号）着手办理相关工

商变更手续（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发布的公告）。 日前，公司已办理完毕新《公司章

程》的工商变更及备案手续，并换领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主要涉及公司经营

范围的变更，即增加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变更后的公司经营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 公司将根据监管要

求，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换领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变更后的《公司章程》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０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通知函》，获悉股东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２４

万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２３．３０ ２２４ ０．５２６

合计

－ － － ２２４ ０．５２６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３５０ ５．５１６ ２１２６ ４．９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５０ ５．５１６ ２１２６ ４．９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二）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不再是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三、备查文件

１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3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489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2013-002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10

日上午

10:00-11:00

2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

1

号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建勇先生

6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现场会议并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

人，代表股份

316,570,661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65.70%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记名投票表决了下列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择机购买低风险的信托理财产品或进行委托贷款业

务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316,570,66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12

年

12

月

26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司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胡琪、王月鹏

3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方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相关文件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114

证券简称：

*ST

锌电 公告编号：

2013－01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发布《筹划重大事项

暨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2-50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 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

11

月

20

日、

11

月

27

日、

12

月

4

日、

12

月

11

日、

12

月

18

日、

12

月

25

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并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

2013

年

1

月

4

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及进展的公告》。 公司股票将延期至

2013

年

2

月

5

日前复牌。 上述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

目前，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已完成

对标的公司的基础尽职调查和预评估工作，与交易对方商讨了框架性方案，本次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具体事项正按计划磋商中，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召开会议，审议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待相关工作完成

后，董事会将审议该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及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公告后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114

证券简称：

*ST

锌电 公告编号：

2013－02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措施

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

2010

年、

2011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2

年

3

月

23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

*ST

）。

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近段时间以来，公司董事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努力化解影响公

司生产经营不利因素，尽快消除退市风险。 现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1

、强化生产计划管理，努力完成全年生产经营目标。

随着年终的到来

,

公司根据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安排

,

并结合

2012

年

1-11

月份的生产经

营实际完成数据

,

针对

12

月份的生产经营工作公司制定了严密的生产经营作业计划下发各

单位，要求认真做好各项计划安排，努力完成年度生产经营任务。

２

、积极做好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工作，增强企业的发展动力与活力。

公司针对严峻的经营形势，从企业自身实际出发，做好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及行业发展趋

势分析，审时度势、把握趋势、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加强财务管理，增强成本意识，做好银行

融资和盘活存量资产工作，同时按照预算目标做好各项管理费用控制及生产考核，努力降低

产品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

３

、积极开展

ISO9001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知识培训，提升公司产品质量管

理水平。

公司为组织培养高质量的内审员， 确保在组织内部能够有效地开展审核和体系的改进

活动，实现公司对产品生产的持续有效控制，公司针对在前期实施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运行情况检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问题点， 邀请了昆明三湾咨询有限公司的专家

对公司

23

多名内审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换证培训，让公司建立起自我发现问题、自我改进、自

我完善的机制，促进公司三标管理体系的充分、有效运行，同时有效推动了公司内控制度建

设。

4

、积极做好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努力推动重组工作顺利开展。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发布《筹划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公司并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

11

月

20

日、

11

月

27

日、

12

月

4

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多方面的工作，公司未能

在首次停牌后

30

日内完成全部准备工作。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复牌时间延期至

2013

年

1

月

5

日，并于

12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 继续停牌期

间，公司与交易对方及各中介单位全力推进项目进程。 目前已完成了对标的公司的基础尽职

调查和预评估工作，与交易对方商讨了框架性方案。 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

业链，实现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

增强抗风险能力。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

,

并注意投资风险。

5

、积极落实国家环境保护部

"

环审【

2012

】

232

号

"

文件对公司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各项

要求。

为了让公司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尽快投入生产运行，维护广大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公司严

格按照国家环境保护部

"

环审【

2012

】

232

号

"

文件批复要求努力开展各项工作。

二、风险提示

公司预计

2012

年度可实现扭亏为盈，盈利金额为

2000～2500

万元。 若公司

2012

年度继

续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披露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1

日

证券简称

:

兴业银行 证券代码

:601166

编号

:

临

2013-0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规范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

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公

司与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

款如下：

一、公司已开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根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

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三、 公司若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

的， 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瑞信方正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0

日

证券简称

:

兴业银行 证券代码

:601166

编号

:

临

2013-0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聘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

司

2012

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近日，公司收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告知函，因实施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原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更名为

"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取代原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完全享有和承担其在双方有关服务协议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据

此， 本公司聘请的

2012

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更名为

"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

。

本次变更仅为名称变更，该会计师事务所主体未发生变更。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不属

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600509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2013-

临

007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多笔政府补助资金，合计

5194

万元，现公告如下：

一、公司收到新疆兵团农八师财务局

"

师财建【

2012

】

128

号

"

文件《关于下达兵团国家产业

发展资金项目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知》。 根据该文件，拨付我公司中央预算内基建支

出预算拨款

4500

万元，用于我公司绿洲

220KV

输变电工程项目建设。 按照文件通知，公司收

到项目资金后，列入

"

递延收益

"

科目，并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分次计入

"

营业外收入

-

政府补助

"

科目核算。

二、公司收到新疆兵团农八师财务局

"

师财建【

2012

】

124

号

"

文件《关于下达

2012

年第一

批和清算以前年度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的通知》。 根据该文件，拨付我公司节能技术改

造财政奖励资金

414

万元。 按照文件通知，公司收到项目资金后，列入

"

递延收益

"

科目，并在资

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分次计入

"

营业外收入

-

政府补助

"

科目核算。

三、公司收到新疆兵团农八师财务局

"

师财建【

2012

】

146

号

"

文件《关于下达

2012

年中央

集中排污费资金的通知》。 根据该文件，拨付我公司

280

万元用于南热电低氮燃烧技术改造示

范工程。 公司收到项目资金后，列入

"

递延收益

"

科目，并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分次计

入

"

营业外收入

-

政府补助

"

科目核算。

四、对公司

2012

年度收入的影响

由于上述补助资金均于

2012

年末到账， 经测算能够计入

2012

年营业外收入的金额为

32.7

万元。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641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4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补充、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大会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10

日上午

10:00

2

、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经济开发区埭西路

2

号公司总部二楼大会议室

3

、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大会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建均先生

6

、大会记录工作负责人：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志国先生

7

、大会合法合规性说明：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7

名，代表股份数为

150,062,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之股份总数的

75.03%

。

出席或列席大会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见证律师和公司持续督导

机构代表。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认真审议，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志国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0,062,7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之股份数的

100%

。

（二）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0,062,7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之股份数的

1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下称

"

国浩所

"

）徐伟民律师、梁作金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所出具的《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